附件6 
《2009-2012年实践条件（设备类）建设计划明细表》
填写说明

1.学院编号见附件7，实验中心（室）编号见附件8；

2.仪器名称包括教学软件、自制实验平台、实验教学多媒体课件；

3. 申请原因分为：①“新增实验项目”，需说明新增实验项目情况（附实验项目卡）；②“台套数增加”，说明实验分组要求，现行分组情况；③“设备更新”，说明现有设备情况，相应教学要求；

4. 仪器设备型号，以能够满足本科实验教学最基本要求为准，设备价格参照近期询价；

5.适用课程门数，需另附使用课程说明（课程名称及编号，上课专业，年上课人数；包括实习教学，不同编号的课程视为不同课程）；

6．经费需求为“单价×台套数”，学校提倡并鼓励学院配套建设；

7.“年承担实验学时”指该设备一学年所承担的实验项目学时的总和；
8.“年承担实验教学人时数”指该设备一学年所承担的各实验项目人时数的总和；
9.计划建设时间分为2009、2010、2011、2012四个年度，学院进行仪器设备种类及台套增加进行分批建设计划；已经审批立项建设但尚未执行的设备应视为已购设备；

10.不具备场地条件的，需要说明场地要求及解决途径。

